
切　結　書

一、 立切結書人(以下簡稱本人) ___________，統一編號___________，

依「高雄市工業區更新立體化方案」(以下簡稱本方案)申請容積獎勵，

茲切結檢附高雄市_______區________段______小段______地號(等)_

__筆土地之申請書、事業計畫書及其應檢附文件，均正確且屬實，其

相關法律責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擔，與貴局無關。貴局審查人員僅就本

方案相關規定進行審查，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

方面負完全責任，有關建管法令部份，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其檢

討建築技術規則部分，由建築師就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簽證負責。

二、 上開申請書、事業計畫書及其應檢附文件，如有不實，或經貴局審核

未符合本方案之規定者，同意由貴局駁回申請或廢止原授予之行政處

分。

三、 本人應依計畫確實執行，倘未依進度向建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或於完

成使用（需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核准之容積獎勵項目，並取得完成使

用認定函）前，將申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他人，貴局得廢止原容積獎

勵之核准並函請建管機關不予發給或廢止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。

四、 本人倘未能依計畫執行，除經貴局同意變更計畫外，貴局得廢止原容

積獎勵之核准並函請建管機關不予發給或廢止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，

本人並同意依方案內容繳交保證金及違約金。



五、 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，本人同意配合貴局就由本方案獲

取之容積增量建物產權辦理預告登記。

六、 本人了解以上所立事項，後續不得異議，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。

此致　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立切結書人: 
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: 

聯絡地址: 

聯絡電話: 


